
1 

 

 

農業新南向國家大專院校學生（含僑生） 

參訪交流系列活動報名表 

 

預計報名 □1場   □ 2場   □ 3場   □4場    □ 5場 

報名場次 

□ 場次一：臺中場次 

□ 場次二︰高屏場次 

□ 場次三：桃園場次 

□ 場次四：嘉義場次 

□ 場次五：雲林場次 

參與動機 

□ 對於農產業感興趣   □對於參訪地點感興趣 

□ 想認識農產業相關人員 □想與跨校農業學生認識交流 

□ 指導老師推薦     □朋友邀請 

姓 名 
 

 
性  別  □ 男   □ 女 

居留證號碼 

(活動保險用) 
 生  日 西元  年  月  日 

學校名稱 
 

 
科系 

  

 

就讀年級 

□ 大學生 

□ 研究生 

□ 博士生 

國籍  

聯絡方式 

 手機： 

 電子信箱 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住址 
 

 

緊急聯絡人  

緊急聯絡人電話  

膳食  □ 葷食   □ 素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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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

※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，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

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八條一項規定進行個人資料蒐集前之告知： 

一、蒐集之目的，為辦理「大專院校新南向學生（含僑生）參訪臺灣農業

暨交流系列活動」，報名人員之資料管理及其他合於教育訓練及推廣業務

辦理之需要。 
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，包括姓名、居留證號碼、E-mail 帳號等資訊，

詳如報名表。 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，報名人員資料將存放於本

院資料庫，使用於本院提供服務之地區，僅用於本院參訪系列活動資料管

理及其他合於會議、教育訓練或推廣業務辦理使用；本院並將利用報名人

員所提供之 Email 通知本院舉辦相關課程或活動之資訊。  

四、個人資料權利行使，報名人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

條之規定，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

集、處理、利用與刪除等權利。惟依法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不依報名

人員請求為之。同時本院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酌收成本費用。報名人

員可致電本院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，電話：（03）518-5061或書面要求

停止利用相關個人資料。 

五、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，若報名人員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

完整之個人資料，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次參訪系列活動。 

□ 是，我已閱畢本次報名之個資告知事項，並同意農科院蒐集、處理及利

用本人個人資料。 

備註： 

一、報名方式 

1. 請下載簡章附件之報名表，填妥個人資料後，主旨註明【農業新南

向學生參訪活動報名＿報名者姓名】，以附件方式 E-mail 至農科院

產發中心李贊全研究專員，1112154@mail.atri.org.tw。 

2.報名截止日：112年10月25日（星期三）17:00截止。 

3.錄取通知日：112年10月27日（星期五）以前 e-mail 通知。 

二、注意事項： 

1.每場次之集合時間與地點，將於錄取通知書中說明。 

2.健保卡及個人藥物請隨身備妥，會暈車者請備妥暈車藥。 

 

三、倘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繫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-產業發展中

心國際事務組，李贊全研究專員（1112154@mail.atri.org.tw，03-518-

5162）。 

 

 


